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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 

党中央、国务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立法工作。习近平总

书记要求“要以立法高质量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”，

要“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，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，

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、反映人民意愿、得到人

民拥护”。知识产权规章制定工作是知识产权立法工作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是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为更好推动

新修订的《立法法》各项规定的贯彻实施，切实提升我局规

章制定的质量，经研究论证，形成了《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

制定程序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为“征求意见稿”），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 

原《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》（国家知识产

权局令第 21号）于 2001 年 12月 31日发布实施，对贯彻落

实《立法法》和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，规范规章制定程序，

保证规章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19年 4月，因机构改革和

职能调整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规章制定程序规定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8号），废止了原《国

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》。  

当前，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，新修订的《立法法》



 2 

进一步完善了立法工作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，新修订的

《国务院工作规则》对部门规章制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。新

一轮机构改革后，知识产权局重新具有规章制定权，规章制

定需求增加，亟需制定关于规章制定程序的规定，同时将实

践中形成的一些成熟经验做法上升为法律条款。 

二、指导思想和主要思路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

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

近平总书记有关知识产权立法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聚

焦推动《立法法》各项规定的落地实施，加强规章制定工作

的规范性和体系性，主要把握以下工作思路： 

一是结合我局规章制定工作实际和特点，将《立法法》

和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中的原则性条款作细化规定。 

二是针对规章制定工作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，及时将

实践中运行良好、各方认识较为一致的经验做法上升为规

定，同时也借鉴其他部委较为成熟的制度做法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征求意见稿共七章三十三条，按照规章制定的时序排

列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总则部分主要规定了立法依据（第一条）、适用范围（第

二条）、规章制定的原则（第三、四条）、规章名称和体例

（第五、六条）。 

立项章节主要规定了申请立项的时间、需报送的材料（第

七条），对立法项目的分类（第八条）以及立法项目的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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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十条）。 

起草章节主要规定了起草部门应当征求意见的要求和对

象（第十二-十五条）、提交的材料要求（第十六条）。规章

制定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职责或者与其关系紧密的，应当充

分国务院其他部门、本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的意见。 

审查章节主要规定了法制部门审查的内容（第十七条）、

开展的工作（第十九-二十二条）和缓办退回的情形（第十八

条）。 

审议、公布和备案章节主要规定了提请审议的程序（第

二十三、二十四条）和规章发布实施的要求（第二十五、二

十六条）。 

解释、修改和废止章节主要规定了规章需要解释的情形

（第二十七条）、需要修改和废止的情况（第二十八、第二

十九条）。 

附则部分主要规定规章立法后评估（第三十二条）和施

行日期（第三十三条）。 
 

 


